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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修正文件一 

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根據「海

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」第二條，雙方除同意

赴台旅遊以組團方式實施外，另依據第九條規定，就開放大

陸居民赴台灣個人旅遊等事宜，經平等協商，達成以下修正： 

一、 生效日期 

自雙方各自完成相關程序並以書面通知對方之次日起

生效。 

二、 開放區域 

第一批試點城市為北京市、上海市、廈門市。今後將按

照循序漸進的原則，視市場發展情況逐步增加開放區

域。 

三、 開放人數 

大陸居民赴台灣個人旅遊配額，可由接待一方視市場供

需調整。 

四、 停留時間 

旅遊者在台灣停留時間，自入境次日起不超過十五天。 

五、 申辦程序 

大陸試點城市常住居民赴台灣個人旅遊，透過試點城市

指定經營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業務的旅行社，經台灣有

接待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資格的旅行社，向台灣相關部

門申請、代辦入台相關入出境手續。 

大陸及台灣代辦社相互確認有關手續的辦理情況，申請

人可透過相關管道查詢辦理進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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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旅行安排 

大陸居民赴台灣個人旅遊的旅行安排，可委託試點城市

指定經營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業務的旅行社代辦代訂

機票、住宿或行程等，也可自行辦理。 

七、 逾期停留 

大陸居民赴台灣個人旅遊應持規定的證件前往台灣，並

在規定時間內返回。 

因自然災害、重大疾病等不可抗力因素在台灣逾期停留

的旅遊者，台旅會應及時將情況通知海旅會，在不可抗

力因素消失後，可自行返回。 

無正當理由在台灣非法逾期停留的旅遊者，雙方相關部

門應及時通知查找，情節輕微者可自行返回，情節嚴重

者安排遣返，相關費用由旅遊者自行負擔。 

台灣相關部門遣返非法逾期停留旅遊者的同時，應提供

相關資料。 

八、 實施方式 

本修正文件商定大陸居民赴台灣個人旅遊相關事項的

實施，由台旅會與海旅會指定聯絡人，建立季度磋商制

度，使用雙方商定的文件格式相互聯繫，並互相通報信

息、答復查詢等。 

雙方對本修正文件的實施或者解釋發生爭議時，由雙方

協商解決。 


